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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房在楼盘基坑施工期间发生墙体开裂，双方正寻求安全技术鉴定，但———

鉴定报告尚未出
房子却先收到“病危通知”

去年年底，位于柳州市航五路的航鑫大厦楼盘建筑工地，在进行基坑施工期
间，相邻的基隆开发区居宁路的约70户居民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和下沉等情况，经多
部门介入，房开公司和施工方采取了一定措施处置，并答应出资为受损房屋作安全
鉴定。如今8个多月过去，房屋作安全鉴定工作还未完成，但其中一栋居民房却先接
到了“病危通知书”，被认定为危房，随时有塌落的危险。

技术人员一来就说是危房

据了解，去年11月底及12月
初，在政府热线、住建局及社区的
协调下，居民和房开公司、施工方
进行了多次协商。住建局曾表示，
经深基坑论证专家与各主体单位初
步分析，认为施工工地旁的民房及
地面开裂的原因为：由于基坑施工
抽水过密，造成民房基底下静水压
下降。

在去年12月4日一次协调会
中，房开公司和现场数十户居民基
本达成了一致意见。房开公司答
应，在后续的施工过程中，必须保
持基坑稳定，并持续观测沉降数
据。如沉降有发展趋势，必须立即
上报住建部门，并采取措施进行处
理。同时，由居民代表负责收集涉
事70户业主的委托材料，和房开公
司共同委托柳州市房屋安全技术鉴
定中心，对受损房屋的安全状况进
行鉴定。

据了解，目前房开公司已垫资

完成委托手续的仅为11户，而详细
的鉴定报告还未拿到。

“技术人员一来，就说是危房
了。”今年8月5日，居民付先生致
电记者称，他的房屋位于居宁路东
二街24号。他说，7月22日，柳州
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技术人员到他
家进行现场查勘，当天稍晚，便给
他出具了一份加盖公章的“紧急处
理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的大致内容为：在
查勘过程中，发现该房屋多根二层
结构悬挑梁产生剪切裂缝，且与之
关联的现浇板已经有开裂变形现
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随时有脆
性破坏塌落的危险，情况紧急。

意见书同时提出建议：立即停
止使用，在房屋周围设置警示牌及
警戒线；立即采取临时加固支撑，
防止意外事故；立即委托有资质的
设计机构及施工单位出具加固方案
并施工，危机解除后才能正常使用。

受损房“旧伤”加重

8月7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居
宁路，看到付先生家的楼房周围已
拉起警戒线，1楼外围屋檐位置，
已经用大量钢管进行临时加固。房
门上张贴了封条，并贴有几张《拉
堡镇关于立即搬离危房告知书》。
告知书称，按照房屋鉴定中心意
见，该房屋已是危房不能住人，要
求房主立即搬至由航鑫房开安排在
柳南区的一套房屋居住。封条和告
知书均加盖了拉堡镇政府的公章。

同时，居宁社区还在警戒线和
钢管上张贴了多张警示标志，告知
居民及车主不要靠近该栋房屋和在
周围停车。

据现场居民介绍，目前，不少

房屋都有裂缝增加及继续下沉的情
况。住户李先生告诉记者，原先有
相关人员在他家的裂缝贴了纸条，
现在有的地方纸条因裂缝扩大已被
撕断，裂缝确实也明显扩大了不少。

在李先生的指引下，记者看到
他家的房屋与邻居家的房屋对比，
的确往下“沉”了数厘米。1楼地
面与入门台阶处，已经裂开了大约
1～2厘米。“这就是下沉造成的。
去年底还没有这情况。”

家中有新增裂缝的，还有阙女
士和韦阿婆的家，以及邻近银河大
道的一些住户等。韦阿婆的家是最
近 10 多天，才发现家中墙面出现
多处明显的腻子脱落现象的。

双方已初步达成协议
等有鉴定结果再确定责任

当天上午11时许，航
鑫房开公司的两名负责人
来到居宁社区，和居民继
续进行相关协商。“叫我
们单方面签一个承诺书，
不 公 平 ， 我 们 都 不 愿
签。”在现场，数十名居
民对房开此前让他们签的
一份书面材料相当不满。

记者看到，这份书面
材料包括一份“承诺书”
和一份“声明”，其中的
承诺人和声明人均为受损
房屋的所有权人。“承诺
书”和“声明”的内容大
同小异：由于在航鑫大厦
施工过程中，房屋出现开
裂，现要求对自家房屋做
安全检测，费用暂由航鑫
公司垫付，如房屋认定无
安全问题，费用由居民自
行承担；如有安全问题由
政府权威部门或有资质单
位认定责任者承担。

众多居民认为，他们
并不是无故要检测房子，
而是在施工期间出现了开
裂、下沉等现象才要求检
测，因此，鉴定费用应由
房开公司承担。

随后，居民提出了一

些需要明确的问题。首
先，柳州市房屋安全技术
鉴定中心相关负责人在之
前明确过，他们只能鉴定
房屋当前的安全状况，不
能认定不安全是由什么原
因造成。因此，如鉴定后
房子是危房，由谁来认定
是不是房开的责任？

其次，如经鉴定房子
不是危房，但确实已经造
成开裂、下沉和门窗受
损，是否还要继续做责任
认定？

对此，航鑫房开相关
负责人陈先生作出了口头
答复。陈先生表示，对于
受损房屋，都将继续找住
建部门或权威专家团队进
行责任认定，如是房开施
工造成，无论是否成为危
房，房开都承担相应的维
修、赔偿等责任。如房开
无责，相关费用则由居民
承担。同时，他将综合居
民的意见，重新拟定一份
协议书，尽快达成一致，
先完成委托鉴定这一步。
根据鉴定结果再作进一步
处理。

据《南国今报》

危房周围已张贴警示并进行临时加固。

去年年底，一户居民家房子开裂的照片。

拉堡镇镇政府在危房上张贴了封条和
相关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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